[bookmark: bookmark20]18岁以下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书
您是本案的被害人，现送达本告知书给您。
作为被害人，您有权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
由于您是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且未因婚姻关系取得成年人身份），您的法定代理人（父母或保护人）或您的永久监护人（第51条第2款）将代为行使本告知书所述的被害人权利。
如果您仍在父母监护之下，但父母无法代表您（例如，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您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成为嫌疑人），监护法院将为您指定一名代理（1964年2月25日《家庭和监护法典》第99条第1款）。
在此类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或顾问律师将作为您的代理人（《家庭和监护法》第991条）。
如果您在诉讼期间年满18岁，您可自行行使被害人的权利。
您的权利行使人（父母或保护人）须签字确认您已收到本告知书。

除了说明之外，本告知书还包含相关规定。除非另有指示，相关规定为《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款（1997年6月6日《刑事诉讼法典》）。
被害人
1) 被害人在审前预备程序中是当事人；
审前预备程序是刑事诉讼阶段，发生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第299条第1款）。
2) 如果被害人提交申请，可成为法庭诉讼中的当事人，即辅助起诉人。
如您希望在法庭诉讼期间担任辅助起诉人，须提交相关声明，声明您为被害人并自愿在法庭诉讼中担任辅助起诉人。该声明最迟应于庭审调查开始前提交，即须在庭审中宣读指控内容之前完成递交，且开庭审理日期应提前通知您（第53条、第54条第1款和第350条第4款）。您有两种方式提出声明：
1) 口头声明，即口述，声明内容将被记录在案；
2) 书面声明，即提交书面文书。
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声明，则无法成为辅助起诉人。因此，您将无法在法庭诉讼中行使辅助起诉人的相关权利，而这些权利单独作为被害人是无法享有的。

[bookmark: bookmark22]您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
1. [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23]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您可以委托律师（辩护律师或顾问律师）在待决刑事诉讼中代理您（第87条第1款）。
委托律师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或某一特定程序步骤中代理您。
自行选择的委托律师
您可以自行委托律师。自己委托的律师需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在刑事诉讼中，您最多可指定三名委托律师作为您的代理（第77条和第88条）。
法院依职权指定的律师
如果您能提供证明，表明自己无经济能力承担委托律师的费用（您支付委托律师的费用可能影响您和家人的必要生计），法院可依职权为您指定律师，负责整个诉讼程序或特定的诉讼行为（第78条第1款和第1a款以及第88条）。
请记住：在申请依职权为您指定律师时，需提供证明您无力承担委托律师费用的证据，如收入证明、家庭赡养费（支出）证明、居住证明等。


在审前预备程序阶段，您可以向诉讼机关提交相关申请，该机关将申请转给法院；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交申请。请确保写明案件编号。
2. [bookmark: bookmark24]获得翻译协助的权利
在以下情况下，您有权获得翻译协助：
1) 您不会说波兰语；
2) 您是听力障碍人士或无法说话，且书面交流不足以满足沟通需求；
3) 您需要将外文书翻译成波兰文，或将波兰文书翻译成外文；
4) 您需要了解某些证据的内容， 而这些证据使用了您不懂的语言（第204条）。
3. [bookmark: bookmark25]参与诉讼行为的权利
如果涉及您有权参加的诉讼行为，应提前通知您其时间和地点。
在以下情况下，诉讼行为将不予开展：
1) 您缺席且没有证据表明您已被告知行为时间；
2) 有合理理由怀疑您因自然障碍原因或特殊情况（如事故）无法出席；
3) 如果您已正式提供无法出席的理由证明，并申请在您缺席的情况下不开展该诉讼行为，


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该诉讼行为不得开展（第117条第1和第2款）。
4. [bookmark: bookmark26]被害人指定的人出席在场的权利
在审前预备程序阶段，您可以指定一名您信任的人，表明您希望此人在诉讼期间在场。如果此人出席不会妨碍诉讼行为的进行或造成实质性阻碍，则允许其在场（第299a条第1款）。
5. [bookmark: bookmark27]保护被害人的个人隐私权
案件档案中不得记载您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这些信息应当单独记录在附件中，并可供诉讼机关查阅。
进行审前预备程序的法院或机关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披露这些信息（第148a条和第156a条）。
询问期间向您提出的问题不得以透露您的生活或工作地点为目的，除非此类问题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方可允许提出（第191条第1b款）。
6. [bookmark: bookmark28]查阅案件档案的权利
在侦查或调查期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侦查或调查结束后，您都可以要求查阅案件档案。您还可要求获取档案的付费副本或影印本，或自行复制（如复印）。
负责侦查或调查的人员可以以重要的国家利益或有利于诉讼为由拒绝您查阅档案。档案可以电子形式提供给您。


如果检察官拒绝您查阅档案，则须告知您未来可查阅的时间。但是，只有在您提出申请时，检察官才有义务通知您。
一旦嫌疑人被通知审阅诉讼结束阶段材料的具体日期，检察官不得拒绝您查阅案件档案或制作、获取其副本（或影印本）（第156条第5款）。
一旦案件被移交给法院，如果您是当事人（辅助起诉人），您将有充分的权利查阅案件档案，并可获得或自行制作所要求文书的影印本或副本（如复印件）。如果技术上可行，还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提供档案资料（第156条第1款）。
7. [bookmark: bookmark29]申请调解程序的权利
在任何阶段，您都可以申请将案件委托调解程序。调解程序的目的之一是尝试在被害人和被告之间就赔偿方法达成一致。参与调解程序是自愿的（第23a条第1款）。
调解程序由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员必须对调解程序保密（第178a条）。
8. [bookmark: bookmark30]知情权
有关法院判决内容的通知
在审前预备程序中，您可以“提前”提出申请，要求获取法院关于案件审结情况的通知。


该申请可通过普通信件、传真或电子邮件提交。
根据您在审前预备程序中提交的申请，法院将向您发送终结案件程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判决副本或摘要。此文书可通过电子形式递送（第299a条第2款）。
关于临时拘留的通知
在以下情况下，法院或检察官（视诉讼阶段而定）将通知您：
1) 对嫌疑人的临时拘留预防措施已被撤销，或：
2) 对嫌疑人的临时拘留预防措施更改为其他预防措施（如警方管制、财产担保，导致嫌疑人从审前拘留所释放），或：
3) 嫌疑人从拘留所逃脱。
如果您放弃这权利并声明不希望收到通知，您将不会收到以上信息（第253条第3款）。
有关指控的通知
您可以申请法院告知您对被告提出的指控内容及罪名。
如果由多名被害人提交申请，有关指控及罪名的公告可能会在法院网站上发布（第337a条）。在此情况下，您不会单独收到专门针对您的信息。


法庭会议日期
您将被告知有关终止诉讼、有条件终止诉讼或未经庭审作出有罪判决的法庭会议的地点和日期（第339、341和343条）。
9. [bookmark: bookmark31]与诉讼程序有关的权力
如果您已提交发生犯罪行为的举报，您可以获得对该举报的证明单据。为此，您必须要求收受改单据（第304b条）。
您可以提出取证申请，即请求诉讼负责人具体执行相关诉讼行为，包括询问证人、调取相关文书或采纳鉴定人意见作为证据等（第315条第1款）。
在以下情况下，诉讼负责人可以不受理您的取证申请：
1）取证行为不可被受理；
2）取证申请的事实与案件判决无关，或者已经按照申请人的主张得到证明；
3）所申请的证据无助于确定有关情况；
4）无法进行取证行为；
5）申请取证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拖延诉讼程序；
6）取证申请逾越了诉讼机关规定且向申请人通知的申请期限（第170条第1款）。


在审前预备程序阶段，诉讼负责人不得拒绝您参与您申请执行并愿意参加的诉讼行为（第315条第2款）。
当您在侦查或调查期间申请参与其他诉讼行为时，若有特殊理由，并考虑诉讼的主要需求，检察官可以拒绝您的参与（第317条）。
如果诉讼程序中的某项行为无法在开庭审理时重复，您可以参与，除非推迟该行为可能导致证据丧失或失真（第316条第1条）。
如果有理由担心在开庭审理时无法听取某一证人的证词，您可以申请法庭询问该证人，或要求检察官促请法院对该证人进行询问（第316条第3款）。
如果诉讼采纳了鉴定人意见作为证据，您可出席鉴定人询问并阅读鉴定人的书面意见（第318条）。
如果侦查或调查中未对您进行询问，您可以要求被询问。如果您的要求会导致诉讼过度延长，将不予受理（第315a条）。
您可以申请补充侦查或调查行为，相关申请须在“诉讼结束阶段嫌疑人审阅案件文档”这一行为完成之日起3天内提交（第321条第5款）。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提出抗诉：
1) 如果在犯罪举报后6周内，您未收到关于提起或拒绝审前预备程序（侦查或调查）的通知，您可以对主管机关的不作为提出抗诉（第306条第3款）；
2) 对拒绝启动或终止审前预备程序（侦查或调查）的裁决提出抗诉（第306条第1款和第1a款）。抗诉期限为收到裁决书之日起7天内。为了拟定抗诉，您有权查阅案件文档，检察官可通过电子形式为您提供文档资料（第306条第1b款）；
3) 您可以针对阻止作出判决的裁决和命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预防措施，以及法律明确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出抗诉（第459条）；
4) 对侵犯您个人利益的行为提出抗诉（第302条第2款）。
10. [bookmark: bookmark32]获得精神或财产损害赔偿的权利
在庭审调查结束前（亦即：法院正式认定并宣告所有必要的证据已调查完毕的时刻），您有权申请法院判决被告对您承担赔偿义务：
1) 赔偿因违法行为给您造成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损失；
2) 赔偿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第49a条第1款）。
11. [bookmark: bookmark33]报销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费用
您可以向法院申请报销与刑事诉讼相关的费用，以及因委托律师或出庭所产生的费用（第618j条和第627条）。

12. 提供缺席理由证明的义务
如果您被传唤出席，但因病无法前来，您必须提供缺席的理由证明。为此，您需要寻找法医，因为只有法院注册的医生才能出具被视为合理理由的病假。任何其他证明或病假均不被视为合理理由。请查阅法院网站以获取法院指定医生的名单（第117条第2a款）。
13. [bookmark: bookmark35]被害人的义务
如果犯罪行为的判定取决于您的健康状况，您不得拒绝不涉及外科手术的检查或在医疗机构接受观察（第192条第1款）。
如果您不居住在波兰或其他欧盟国家，则必须在波兰或其他欧盟国家指定一个送达人（个人或机构）（第138条）。
如果您更改居住地或逗留地（包括因其他案件被剥夺自由），或更改邮政信箱地址，您有义务提供新的地址（第139条）。
如果您未将居住地、逗留地，或邮政信箱的变更通知诉讼负责人，寄往您当前地址的文书将视为已送达，这可能导致您无法及时获取涉及您个人的重要信息。


14. [bookmark: bookmark36]获得保护的权利
如果您或您最近亲属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您可以在被传唤参加诉讼行为期间得到警方的保护。
如果威胁程度较高，您和您的最近亲属可能会得到个人保护或搬迁援助。
为了获得保护，须向省级警察局长（在华沙：都市警察局局长）提交申请。
请注意：通过负责诉讼机关或法院提出该相关申请（2014年11月28日《被害⼈和证⼈保护和援助制度法》第1条至第17条）。
这意味着，在该申请（信函）中，您应注明两个收件人：
1）负责审前预备程序的机构或法院，以及
2）省级警察局长（在华沙：都市警察局局长）。
收件人：省（都市）警察局局长
通过负责您的诉讼的机构送达
应将您的申请提交给负责审前预备程序的机关或法院。该机关在受理您的申请后，会将您的申请转发给主管警察局局长。


您可以申请扩大波兰签发的接触禁止令的适用范围，以禁止作案人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接近或联系您。这一措施被称为欧洲保护令（第611w-611wc条）。
15. [bookmark: bookmark37]获得援助的权利
您和您的最近亲属均有权申请犯罪被害人援助网提供的免费医疗、心理、康复、法律及物质支持（1997年6月6⽇《刑罚执⾏法典》第43条第8款第2a项）。
具体的援助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 ：
https://www.gov.pl/web/sprawiedliwosc/fundusz-sprawiedliwosci
或联系+48 222 309 900电话。
16. [bookmark: bookmark38]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如果您在波兰共和国或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拥有永久居住地，您有权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即一定额度的金钱赔偿）。
该赔偿权利依据：2005年7月7日《某些违法行为被害人可获得国家赔偿法》。
赔偿金额仅限于因违法行为产生的以下费用：
1）失去收入或其他生活来源；
2）与治疗和康复有关的费用；
3）丧葬费；


赔偿前提是上述违法行为导致了以下个人后果：
1）死亡；
2）持续时间超过7天的严重身体伤害、身体机能受损或健康状况紊乱。
只有在您无法由罪犯、保险公司或社会援助机构支付赔偿时，才可申请国家赔偿。

如果您仍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或需要更多细节，您有权随时向诉讼负责人要求说明。负责人有义务以完整易懂的方式向您解释您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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